
附表三              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所屬館舍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(元) 

桃園展演中心 

場地別 

場地使用費 
空調費 

(全日) 

清潔費 

(每日) 

外加接電費 

（每時段） 
設備費 保證金 全日 

08：00－22：00 

1

樓 

展場

500坪 

佈、卸

展 
20/坪 

5/度 

應由使用

單位自行

負責場地

清潔維護 

上午

08：00 

| 

12：00 

下午

13：00 

| 

17：00 

晚間

18：00 

| 

22：00 無 

收費總額

10% 

(以200,000

為上限) 展出期

間 
30/坪 3,000 3,000 3,000 

場地別 

場地使用費 

空調費 

(每時段) 

清潔費 

（每日） 

外加接電費 

（每時段） 
設備費 保證金 上午 

08：00－ 

12：00 

下午 

13：00－ 

17：00 

晚間 

18：00－ 

22：00 

2

樓 

大廳 

199坪 

平日 3,500 3,500 5,000 

1,600 800 800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4,200 4,200 6,000 

門前 

廣場 

300坪 

平日 3,600 3,600 4,400 

無 

應由使用

單位自行

負責場地

清潔維護 

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4,400 4,400 5,300 

2 

| 

3 

樓 

 

展演廳 

(863

坪)/14

18 席 

平日 15,000 18,000 21,000 

6,000 3,200 3,000 

史坦威鋼

琴274型

每日

6,000 
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18,000 21,000 25,000 

黑盒子 

劇場  

(189

坪)/ 

170席 

平日 3,300 3,900 4,600 

2,500 700 3,000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3,900 4,600 5,500 

排

練

空

間 

 

1樓練團

室4間

(大間：12

坪、小

間：4

坪) 

大間 5,000 5,000 5,000 

800 400 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小間 3,000 3,000 3,000 

4樓排練

室3間

(大間：51

坪、小

間：17

坪) 

大間 6,000 6,000 6,000 

800 400 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小間 2,500 2,500 2,500 

戶

外 

廣

場 

 

戶外舞台

613坪 

平日 7,200 7,200 8,700 

無 

應由使用

單位自行

負責場地

清潔維護 

2,000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8,700 8,700 10,500 

中正路

側廣場

404坪 

平日 4,700 4,700 5,700 

無 

應由使用

單位自行

負責場地

清潔維護 

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5,700 5,700 6,900 



藝文廣場

1777

坪 

藝文 10,000 10,000 10,000 

無 

應由使用

單位自行

負責場地

清潔維護 

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其它 20,000 20,000 20,000 

中壢藝術館 

場地別 

場地使用費 
空調費

（每時

段） 

清潔費

（每日） 

外加接電費 

（每時段） 
設備費 保證金 上午 

08：00－ 

12：00 

下午 

13：00- 

17：00 

晚間 

18：00－ 

22：00 

音樂廳 

437坪/1036

席 

平日 13,200 16,500 19,700 

2,500 2,400 1,300 

史坦威

鋼琴

274型

每日

6,000 
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15,900 19,700 23,700 

演講廳 

100坪 

平日 2,700 3,300 4,100 

600 500 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3,200 4,000 4,900 

大廳 

157坪 

平日 2,700 2,700 3,900 

1,300 600 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3,000 3,000 4,700 

排練室 

97 坪 
6,000 6,000 6,000 800 400 無 無 

收費總額

50% 

桃園光影文化館 

場地別 

場地使用費 
空調費

（每日） 

清潔費

（每

日） 

外加 

接電費 

（每時段） 

設備費

（每時

段） 

保證金 
全日 

09：00－17：00 

展覽室 

51 坪 

平日 200 

300 300 無 無 3,000 

假日 300 

場地別 

場地使用費 
空調費

（每時

段） 

清潔費

（每時

段） 

外加接電費 

（每時段） 

設備費

（每時

段） 

保證金 
上午 

08：00－ 

12：00 

下午 

13：00- 

17：00 

晚間 

18：00- 

22：00 

放映廳 

164坪 

/189 席 

平日 2,400 2,800 3,200 

600 1,000 無 

4K 專

業投影

機

3,500/

每時段 
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2,800 3,200 3,800 

電腦教室 

15 坪 

/24席 

平日 1,000 1,000 1,000 

100 100 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1,400 1,400 1,400 

研習教室 

3 間 

各 15坪 

平日 400 400 400 

100 100 無 無 
收費總額

50% 
假日 500 500 500 

排練室 

50 坪 
4,000 4,000 4,000 300 300 無 無 

收費總額

50% 



桃園陽光劇場 

場地別 

場地使用費 

舞台區電費 清潔費 保證金 
上午 

8:00- 

12:00 

下午 

13:00- 

17:00 

晚間 

18:00- 

22:00 

場地 A 

(場內) 

4,754 坪 

售票 

活動 
50,000 50,000 55,000 

5.5/度 應由使用

單位自行

負責場地

清潔維護 

收費總額

50% 

非售票

活動 
25,000 25,000 27,500 

場地 B 

(場外) 

666坪 

6,000 8,000 10,000 無 

說明 一、「每時段」時間，以本表之上午、下午、晚間所訂時數為基準，有未足時數者，以一時段計算。 

二、「全日」時間，以本表所訂時間為準，有未足時數者，仍以全日計算。 

三、彩排佈置及裝拆臺時間，場地使用費以申請時段五折收費，其餘均依本表收費。開放彩排視同

正式演出。 

四、提前或逾時使用本場地，依提前或逾時使用時間占申請時段之時間比例，加收場地使用費；加

用時間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算；逾二小時者，以全時段計算，並得由保證金內扣除。 

五、「假日」時間，包括例假日、國定假日及調整放假日。 

六、申請使用本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(以下簡稱藝設中心)核可，

得免收場地使用費，其餘依本表收費；提前或逾時使用本場地，依第四點加收費用： 

(一)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主、協辦之教育、藝文活動。 

(二)符合藝設中心藝文推廣宗旨之展演活動。 

七、使用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需搬運活動座椅者，應由藝設中心技術人員全程監督，並由使用單位僱

工處理。 

八、使用本場地之鋼琴需調音者，應於使用時段內預留調音時間，並自行負擔調音費用，調音師名單

須送藝設中心核備。 

九、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害者，申請單位應負修復之責或照價賠償。 

十、本場地之保證金計算以六萬元為上限。但桃園展演中心展場及桃園陽光劇場不在此限。 

 


